
合法建築違章建築安置作業流程（E030600）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法令依據及參考資料 使 用 表 單 

依年度計畫核定結果編列補償費年度預
算，並擬訂詳盡拆遷安置及社會調查計畫 

學校 

年度預算經議會審議通過 

市議會 

辦理工程範圍地上物拆遷公告及成立跨
局處拆遷工作小組(6個月) 

學校 

現場訪問調查(5.5個月) 

學校 

資料蒐集並建檔(5個月) 

學校 

以府函函發拆遷通知及安置事項相關資

料，並訂期派員至現場辦理查核相關證件

(5個月) 

教育局、學校 

用地機關主動發函戶政機關查復拆遷戶 

戶籍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5個月) 

學校 

77.8.2前之違

建戶 

用地機關將拆遷戶名冊戶籍資料函

送國宅處查證承購承租資格 

學校 

國宅處將查證資料函送用地機關 

國宅處 

放棄承購承租國民住宅或

其他建築物核發安置費用 

拆遷戶 

 

 

 

 

用地機關將國宅處之查證資料請拆

遷戶選擇安置方案) 

學校 

將拆遷戶選擇結果併同拆拆遷

證明函送國宅處 

學校 

建築物拆除 

學校 

 

用地機關依規定核發自動

搬遷行政救濟金(2個月) 

學校 

不合於國宅條例者核發安置費用 

學校 
合於國宅條例者 

 

等候承購承租國民住宅或其

他建築物核發安置房租津貼 

拆遷戶 

 

 

 

 

是 

否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法令依據及參考資料 使 用 表 單 

合法建築違章

建築安置作業

(E030600)。                            

 

1. 作業程序 

1.1 年度預經議會審議通過後，應以府函辦

理工程範圍內建築物及農作改良物拆

遷公告，並邀集相關單位成立跨局處折

遷工作小組。  

1.2 蒐集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地籍、戶

籍資料建檔並召開說明會。 

1.3 發函戶政機關、地政機關查校折遷戶資

料。  

1.4 依建察改良物資料查明建物建造年期

及核算補償。 

1.5 主辦機關函送拆遷戶戶籍資料與國宅

處查明國宅資格。  

1.6 依拆遷戶所選擇安置方式據以一配售

國宅或校發安置費。 

1.7 完成補償費發放及國宅安豐後拆除建

築改良物。  

2 .控制重點：  

2.1 拆除通知函應以府函通知拆遷戶，並至

少於拆除前五個月通知。 

2.2 建築物拆遷應先有安置計晝後再辦理

拆除。 

1.依台北市舉辦公共

工程對合法建築及

農作改良物折遷補

償暨違章建築處理

辦法。 

\2.依台北市舉辦公共

工程對合法建築及

農作改良物折遷補

償暨違章建築應行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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